编号：       

沈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带高新技术企业

政策性补贴申报表

企业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公章)

纳税人识别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济类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报时间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  

沈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带领导小组办公室制
二○○七年十二月

申报企业基本情况（表一）

	企业名称
	

	成立时间（年月）
	
	高企证书编号
	

	法人代表
	
	电　话
	
	传　真
	

	联系人
	
	电　话
	
	移动电话
	

	注册地址
	
	邮　编
	

	营业执照号
	
	企业类型
	

	注册资本（万元）
	
	资产总额

（万元）
	
	负债总额

（万元）
	

	经营面积（平方米）
	
	职工人数
	
	专业技术人员
	

	业务范围
	主营
	

	
	兼营
	

	企业申报前一年（  年度）经济概况(单位:万元)
	产　值
	利　润
	已缴所得税金额
	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
	高新技术技术性收入
	科技研究开发费用支出

	
	
	
	
	
	
	

	基期（   年度）企业所得税实际缴纳金额（单位：元）
	


区、县（市）初审意见（表二）

	区、县（市）科技部门初审意见

	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区、县（市）国税部门核定意见
	（  ）年度企业所得税基期数额
	（  ）年度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数额(全口径)
	企业有无历史欠税

	
	
	
	

	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区、县（市）地税部门核定意见
	（  ）年度企业所得税基期数额
	（  ）年度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数额(全口径)
	企业有无历史欠税
	企业有无历史欠保

	
	
	
	
	

	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区、县（市）财政

部门审核意见
	超基数的地方留成数额
	区、县(市)财政补贴数额

	
	
	

	（公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市级部门审核、审批意见（表三）

	部  门  审  核  意  见
	经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国税局、市地税局讨论研究，该企业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政策性补贴金额：                   元。

（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市  级  审  批  意  见
	（盖 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
申  报  说  明
1.本表由市高新技术产业带内的市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（不含已享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）填写。

2.（表一）由申报单位填写。

基期企业所得税实际缴纳金额：2005年以前(含当年)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，填写2005年1月1日—12月31日企业实际缴纳入库的所得税数额；2005年以后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，填写认定当年1月1日—12月31日企业实际缴纳入库的所得税数额。

3.（表二）由区、县（市）科技、国税、地税和财政局填写。区、县（市）科技局对企业申报的申报表及附件进行初审合格后，分别送本区、县（市）地税分局税政部门，办事大厅内国税分局和财政局核定、审核，并在10个工作日内，由区、县（市）科技局报市科技局。

年度企业所得税基期数额：2005年以前（含当年）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，核定2005年1月1日—12月31日企业实际缴纳入库的所得税数额；2005年以后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，核定认定当年1月1日—12月31日企业实际缴纳入库的所得税数额。

年度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数额（全口径）：核定申报前一年1月1日—12月31日企业实际缴纳入库的所得税数额。

4.（表三）市科技局收到各区、县（市）科技局报送的《沈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带高新技术企业政策性补贴申报表》后，对申报企业进行实地调研，并会同市财政局、国税局、地税局相关部门进行审核，填写审核意见后，报市高新技术产业带领导小组审批。

5.市高新技术产业带领导小组办公室不定期对申报企业进行检查，如发现涉及重大税收违法行为等问题，将取消企业享受的财政补贴政策。

6.申报时间：每年二次，上半年3月底止，下半年8月底止。

7.本表及相关附件按顺序统一使用A4纸装订，一式5份。

附      件

1．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。

2．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。

3．市级或省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复印件。

4．基期和报告期企业所得税入库的完税凭证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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